
— 1 —

各市、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银

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发局，厅机关各处室：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行政执法行为，保障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有效控制和减少行政处罚的随意

性，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工作实际，

我厅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基准适用规则》《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权基准（2022 版）》，自 2023 年 2 月 12 日施行，

有效期至 2028年 2月 12日。经厅党组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年 1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 2 —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确保依法、合理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宁夏回族自治区

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

用本规则。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是指各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在对工业和信息化执法领域发生的

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时，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

和幅度内，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

度等因素，决定是否给予处罚、给予何种种类和幅度的处罚的权

限。

第四条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处

罚种类和幅度应当与当事人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与违法行为的

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于违法事实、性质、情节、

社会危害后果等因素基本相同或相近的违法行为，在实施行政处

罚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及处罚幅度应当基本相同。

第五条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不同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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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在适用具体法律条文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下位法服从上位法，上位法律规范优先适用；

（二）同位法律规范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

（三）同位法律规范生效时间在后的优先适用。

第六条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行政处

罚的，其违法行为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一般的适用

单处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较

重的适用并处行政处罚。

第七条 案件调查机构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中，建议不予行

政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的，要说明理由并附相

应的证据材料。案件调查机构提出行政处罚建议后，由本单位法

制机构进行审核。

第八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及其受委托组织在行使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对当事

人的申辩意见是否采纳以及处罚决定中有关从重、从轻、减轻处

罚的理由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予以载明。

第九条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或减轻处罚等案件应当经集体讨

论决定，并做好案件集体讨论记录。

第十条本规则中所称“从轻”是指在《裁量基准》适用档次内

以较轻或者较小处罚额度（类别）给予处罚。“减轻”是指在《裁

量基准》适用档次的基础上降低阶次给予处罚。本规则中所称“从

重”是指在《裁量基准》适用档次内以严重或者较大处罚额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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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给予处罚。

第十一条 本规则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一致的，适用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第十二条本规则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2022 版）

第二章 民用爆炸物品管理

一、《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民用爆炸

物品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销售

活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销

售的民用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

裁量基准：

1.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未经许可生产、销售

民用爆炸物品，未造成生产安全事故，获利十万元以下的，由民

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销售活动，处十万

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民用爆炸

物品及其违法所得。

2.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未经许可生产、销售

民用爆炸物品，获利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由民用爆炸物

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销售活动，处十五万元以上

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民用爆炸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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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违法所得。

3.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未经许可生产、销售

民用爆炸物品，获利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由民用爆炸

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销售活动，处二十五万元

以上三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民用爆炸

物品及其违法所得。

4.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未经许可生产、销售

民用爆炸物品，获利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由民用爆炸

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销售活动，处三十五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销售的民用爆炸物

品及其违法所得。

5.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未经许可生产、销售

民用爆炸物品，获利五十万元以上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销售活动，处五十万元罚款，并没收非

法生产、销售的民用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

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

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

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一）超出生产许可的品

种、产量进行生产、销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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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基准：

1.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超出生产许可的产量进

行生产、销售，生产、销售量在 10%以下或获利十万元以下的，

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上十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2. 超出生产许可的产量进行生产、销售，生产、销售量在

10%以上 20%以下或获利十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由民用

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3. 超出生产许可的品种进行生产、销售，超许可品种数 1

种以上，或超出生产许可的产量进行生产、销售，生产、销售量

在 20%以上，或获利二十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由民用爆

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十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4. 超出生产许可的品种进行生产、销售，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后仍不改正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五十万元的罚

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并建议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吊销许可证。

三、《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项

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

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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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二）违反安全技术规程

生产作业的；

裁量基准：

1.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违反安全技术规程生

产作业，未造成危害后果，且积极改正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

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违反安全技术规程生

产作业，造成危害后果较轻或危害后果可控，由民用爆炸物品行

业主管部门处十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违反安全技术规程生

产作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

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吊销

许可证。

4.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违反安全技术规程生

产作业，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后仍不改正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

主管部门处五十万元的罚款，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四、《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三）项

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

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

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三）民用爆炸物品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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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符合相关标准的；

裁量基准：

1.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民用爆炸物品的质量

不符合相关标准的,未造成危害后果，且积极改正的，由民用爆

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民用爆炸物品的质量

不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危害后果较轻或危害后果可控，由民用

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十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民用爆炸物品的质量不

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

管部门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建议许可证管理

部门吊销许可证。

4.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民用爆炸物品的质量

不符合相关标准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后仍不改正的，由民用爆

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五十万元的罚款，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

吊销许可证。

五、《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项

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

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

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或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四）民用爆炸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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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的；

裁量基准：

1.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民用爆炸物品的包装

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的，未造成危害后果，

且积极改正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十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民用爆炸物品的包装

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的，造成危害后果较

轻或危害后果可控，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十五万元以

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民用爆炸物品的包装不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4.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民用爆炸物品的包装

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后仍不改正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五十万元的罚

款，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六、《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五）项

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

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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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

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五）超出购买许可的品

种、数量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

裁量基准：

1.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超出购买许可的品种、

数量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超出购买许可数量 5%以下销售民用

爆炸物品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

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2.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超出购买许可的品种、

数量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超出购买许可品种数 1种，或者超出

购买许可数量 5%以上 10%以下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由民用爆

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3.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超出购买许可的品种

数 2种以上、数量销售 10%以上民用爆炸物品的，由民用爆炸物

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十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4.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超出购买许可的品种、

数量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后仍不改正的，由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五十万元的罚款，并建议许可证管

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七、《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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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

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

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六）向没有《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民用爆炸

物品购买许可证》的单位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

裁量基准：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向没有《民用

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民用

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的单位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由民用爆炸物

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十万元罚款，并建议许可证

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同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八、《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七）项

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

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

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七）民用爆炸物品生产

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民用爆炸物品未按照规定向民用爆炸物

品行业主管部门备案的；

裁量基准：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销售民用爆炸物品未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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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备案，销售量在 5%以下的，

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上十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销售民用爆炸物品未

按照规定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备案，销售量在 5%以上

10%以下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

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3.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销售民用爆炸物品未

按照规定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备案，销售量在 10%以上

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十五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4.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销售民用爆炸物品未

按照规定向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备案，由民用爆炸物品行

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

管部门处五十万元的罚款，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九、《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八）项

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企

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

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八）未经审批进出口民

用爆炸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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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基准：

1.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未经审批进出口民用

爆炸物品，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

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1.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未经审批进出口民用

爆炸物品，进出口量在 5%以下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

所得。

2.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未经审批进出口民用

爆炸物品，进出口量在 5%以上 10%以下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

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3.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未经审批进出口民用

爆炸物品，进出口量在 10%以上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十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

违法所得。

4. 违法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的，未经审批进出口民用

爆炸物品，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

正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五十万元的罚款并没收违

法所得，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项

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用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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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未按照规定在

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施的；

裁量基准：

1.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未按照规定在专

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由民用爆炸物品

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未按照规定在

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施，造成危害后果或影响轻微的，由民

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3. 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未按照规定在

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施，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由民用爆炸

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4. 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未按照规定在

专用仓库设置技术防范设施，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后仍不改正的，

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十万元的罚款，

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十一、《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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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民用

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二）未按照规定

建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

账物不符的；

裁量基准：

1. 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未按照规定建

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账

物不符的民用爆炸物品，且去向明确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未按照规定建

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账

物不符的民用爆炸物品，且去向不明确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

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同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 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未按照规定建

立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或者收存和发放民用爆炸物品，致使账

物不符导致民用爆炸物品丢失或者被盗，或者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后仍不改正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处二十万元的罚款，

同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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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三）

项

处罚依据：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用爆

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超量储存、在非

专用仓库储存或者违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

裁量基准：

1. 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或者在非专用

仓库储存、违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的，未造成生产安

全事故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 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或者在非专用

仓库储存、违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造成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吊销

许可证，同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 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或者因超量储

存、在非专用仓库储存、违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

的，造成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建议许可

证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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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管理规定行为的，或者因超量储存、

在非专用仓库储存、违反储存标准和规范储存民用爆炸物品的，

造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由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处二十万元的罚款，并建议许可证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

同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章食盐、麻黄草监管

一、《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

处罚依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

业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盐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倍以上 10倍以

下的罚款：

1. 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食盐；

2. 非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经营食盐批发业务。

裁量基准：

1. 违法生产或批发食盐，货值金额在 3000元以下的，予以

取缔，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2.违法生产或批发食盐，货值金额在 3000 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处三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3.违法生产或批发食盐，货值金额在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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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倍的罚款。

4.违法生产或批发食盐，货值金额在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

6倍的罚款。

5.违法生产或批发食盐，货值金额在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

7倍的罚款。

6.违法生产或批发食盐，货值金额在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

下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

额 8倍的罚款。

7.违法生产或批发食盐，货值金额在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

金额 9倍的罚款。

8.违法生产或批发食盐，货值金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予以

取缔，没收违法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 10倍的

罚款。

二、《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

处罚依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

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食盐定点生产、食盐定点

批发企业证书：……（一）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用盐生产企

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保存生产销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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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基准：

1.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用盐生产企业建立完整生产销售

记录，但未完整保存相关凭证，或者建立生产销售记录并完整保

存了相关凭证，但保存期限未到两年的，责令改正，处 5000 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2.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用盐生产企业建立生产销售记录

并保存了相关凭证，但不完整，或者未建立生产销售记录，但保

存相关凭证完整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3.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用盐生产企业未建立生产销售记

录，且未完整保留生产销售凭证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4.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用盐生产企业弄虚作假，编造、

篡改生产销售记录和相关凭证的，责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

用盐生产企业停产整顿。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非食用盐生产企业弄虚作假，编造、篡

改生产销售记录和相关凭证，拒不改正的，吊销食盐定点生产企

业证书。

三、《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项

处罚依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

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食盐定点生产、食盐定点

批发企业证书：……（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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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采购销售记录；

裁量基准：

1.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建立完整采购销售记录，但未完整保

存相关凭证，或者建立采购销售记录并完整保存了相关凭证，但

保存期限未到两年的，责令改正，处 5000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2.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建立采购销售记录并保存了相关凭证，

但不完整，或者未建立采购销售记录，但保存相关凭证完整的，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3.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未建立采购销售记录，且未完整保留相

关凭证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4.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弄虚作假，编造、篡改采购销售记录和

相关凭证的，责令停业整顿。

5.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弄虚作假，编造、篡改采购销售记录和

相关凭证，拒不改正的，吊销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

四、《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

处罚依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

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食盐定点生产、食盐定点

批发企业证书：……（三）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

围销售食盐；

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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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盐货值金

额在 2000元以下的，责令改正，处 5000元的罚款。

2.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盐货值金

额在 2000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责令改正，处 5000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

3.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盐货值金

额在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4.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盐货值金

额在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的罚款。

5.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盐货值金

额在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责令停业整顿。

6.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销售食盐货值金

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吊销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

五、《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

处罚依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

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食盐定点生产、食盐定点

批发企业证书：……（四）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

裁量基准：

1. 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的货值金额在 200 元以下

的，责令改正，处 5000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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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的货值金额在 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3.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的货值金额在 20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

4.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的货值金额在 5000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

5.将非食用盐产品作为食盐销售的货值金额在一万元以上

的，吊销食盐定点生产、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处五万元的罚

款。

六、《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

处罚依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

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食盐，可以处违法购进的

食盐货值金额 3倍以下的罚款：……（一）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

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

人购进食盐；

裁量基准：

1.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

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的货值金额在 2000 元

以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食盐，并处违法购进的食盐

货值金额 1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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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

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的货值金额在 2000 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食盐，并处违法

购进的食盐货值金额 2倍的罚款。

3.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从除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其他食盐定点

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的货值金额在一万元以

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食盐，并处违法购进的食盐货

值金额 3倍的罚款。

七、《食盐专营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

处罚依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盐

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食盐，可以处违法购进的

食盐货值金额 3倍以下的罚款：……（二）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

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

裁量基准：

1.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购进食盐的货值金额在 200元以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

的食盐，处违法购进的食盐货值金额 1倍的罚款。

2.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购进食盐的货值金额在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购进的食盐，处违法购进的食盐货值金额 2倍的罚款。

3. 食盐零售单位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购进食盐的货值金额在 500元以上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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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盐，处违法购进的食盐货值金额 3倍的罚款。

八、《宁夏回族自治区麻黄草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处罚依据：违反本办法规定，非法采集、买卖、运输麻黄草

的，由林业草原、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等主管部门依据职责予以

没收，并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基准：

1. 持有麻黄草收购许可的企业，未按照收购区域、经营范

围收购麻黄草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对非法收购的麻黄草予以

没收，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一万元罚款。

2. 持有麻黄草收购许可的企业，未按照收购区域、经营范

围收购麻黄草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对非法收购的麻黄草予以

没收，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两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3. 持有麻黄草收购许可的企业，未按照收购区域、经营范

围收购麻黄草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对非法收购的麻黄草予以

没收，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4. 持有麻黄草收购许可的企业，麻黄草出入库和购销台账

未做到账货相符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门处以五万元罚款。

5. 持有麻黄草收购许可的企业，未按照收购区域、经营范

围收购麻黄草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对非法收购的麻黄草予以

没收，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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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持有麻黄草收购许可的企业，未将麻黄草销售给直接以

麻黄草作为原料的药品生产企业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撤销收

购许可证，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